
硚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范围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三级事项

1 政策 政策解读

1.解读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
其他重要文件；
2.对政策制定的政策背景、出台目
的、重要举措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解
读；
3.运用文字解读 、图解、视频动
漫等多种形式对政策文件进行解
读；
4.政策解读与政策文件相互关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信息公开指南》《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信息公开指南》。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8号）（十一）加强
政策解读。将政策解读与政策制定工作同步考虑，同步安排。各地区各部门要发挥政策参与制定者，掌握相关政策、熟悉有
关领域业务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的作用，注重运用数字化、图表图解、音频视频等方式，提高政策解读的针对性、科学性
、权威性。对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实施难度大、专业性强的政策法规，要通过新闻发布、政策吹风、接受访谈、发表
文章等方式做好解读，深入浅出地讲解政策背景、目标和要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要充分利用新
闻发布会和政策吹风会进行政策解读，领导干部要带头宣讲政策，特别是遇有重大突发事件、重要社会关切等，主要负责人
要带头接受媒体采访，表明立场态度，发出权威声音，当好“第一新闻发言人”。

全社会

2 政府工作
机构

1.本级政府行政机关机构职能目录
（工作职能、机构设置）；
2.本级政府行政机关机构职能、机
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
系方式、负责人姓名等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令711号）第二十条（二）机关职能、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时间、
联系方式、负责人姓名。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通知 》（国办发〔2017〕47号）2.机构职能。发布机构设置、主要职责和
联系方式等信息。在同一网站发布多个机构职能信息时，要集中规范发布，统一展现形式。
3.《湖北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262号）第七条（七）政府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及调整、变动情况
。

全社会

3 财政公开
财政预决

算

财政预决

算

1.本单位预算，包括本年度预算、
报表及说明等；
2.本单位决算，包括上年度决算、
报表及说明等；
3.单位“三公经费”预决算，包括
本年度“三公”经费预算表及说明
、上年度“三公”经费决算表及说
明。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四条 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预算调整、决
算、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报表，应当在批准后二十日内由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向社会公开，并对本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安排
、执行的情况以及举借债务的情况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 。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决算及报表，应当在批复
后二十日内由各部门向社会公开，并对部门预算、决算中机关运行经费的安排、使用情况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各级政府、
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将政府采购的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本条前三款规定的公开事项，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2.《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通知》（财预〔2016〕143号）第十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公开一般公共预
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本预算 。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第十一条 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原则上至少公开6张报表，包括：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③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表。④一般
公共预算本级基本支出表。⑤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表。⑥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地方本级汇总的一
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包括预算总额，以及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区分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用
车运行费两项）、公务接待费分项数额，由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公开，并对增减变化情况进行说明。第十二条 地方政府
性基金预算原则上至少公开4张报表，包括：①政府性基金收入表。②政府性基金支出表。③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表。④政
府专项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第十三条 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原则上至少公开2张报表，包括：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表。②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对下安排转移支付的应当公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表。第十四条 地方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原则上至少公开2张报表，包括：①社会保险基金收入表。②社会保险基金支出表。没有数据的表格应当列出空表并
说明 。第十五条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报表中涉及本级支出的，应
当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应当公开到经济性质分类款级科目，专项转移支付应当分地区、分项目
公开。第十六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公开政府预决算时，应当对财政转移支付安排、举借政府债务、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
况等重要事项进行解释、说明。第十七条 地方部门预决算公开的内容为地方各级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决算及报表，包括
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其中：财政拨款收支情况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拨款收支情况。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第十八条 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原则上至少公开3张报表，包括：①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
。②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③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财政拨款收支情况原则上至少公开5张报表，包括：①财政拨款收支总
体情况表。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③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④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⑤政
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没有数据的表格应当列出空表并说明。第十九条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
科目。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公开到经济性质分类款级科目。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按“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公开，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应当细化到“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两个项目。

全社会

4 政府信息公
开指南

本地区政府信息公开指南，主要内
容包括政府信息的分类 、编排体
系、获取方式和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
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互联
网联系方式等内容，依申请公开的
受理机构 、申请方式、申请注意
事项 、答复时限，不予公开的内
容、依申请公开收费标准及依据、
监督救济渠道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 （国务院令第711号）第十二条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包括政府信息的分类 、编排体
系、获取方式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 、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互联网联系方式等内容。

全社会

5 法定主动公
开内容

规划信息

历史规划
历史规划、专项规划等各类规划计
划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

全社会

工作计划
及执行情
况

工作计划、工作要点及总结 全社会

6
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
年度报告

公开本行政机关上一年度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报告内容包括
总体情况（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 
、政府信息管理、政府信息公开平
台建设、监督保障）、行政机关主
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行政机关收
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
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政复
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
况、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五十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
容：（一）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二）行政机关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情况；（三）因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各级人民政
府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还应当包括工作考核、社会评议和责任追究结果情况；（五）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全
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公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统一格式，并适时更新。
2.《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的通知（国办公
开办函〔2021〕30号）年度报告内容，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五十条的规定确定，不能遗
漏，也不宜泛化。

全社会


